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文号）

当事人：

（公民）姓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（法人或其他组织）名称：

住所（地址）：

本单位于 年 月 日对 （案由） 案调查。
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 （详细的违法事实，写明时间、地点、情节、危

害后果等内容） 。以上事实有 《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》、《询问笔

录》…… 等证据证实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××法》第×条第×款第×

项 的规定，已经构成违法。根据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按照《××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，你

（单位）的违法行为为轻微。

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
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九条 的规定，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不予

行政处罚。
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 ××人民政府 或者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

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行政执法主体名称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
